
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壮士断腕，清水塘261家企业关停退出
温情棚改，3万居民搬进敞亮新家

记者 李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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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湾港附近散步锻炼的人越
来越多”
讲述人：清霞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主任冯玉霞

▲工作人员正在拔出基夫赛特炉的下料口喷嘴，此举意味着株冶在清水塘地区的最后一座冶炼炉熄火
停产（资料图） 株洲日报记者 伍海涛 谭清云 摄

▲冯玉霞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 李卉 摄

我所在的清霞社区位于铜塘湾街道，是清水塘企
业搬迁的主阵地，以前也是众多冶炼化工企业的汇聚
之地。以前，家中窗户不能打开，有时候在睡梦中也
会被呛醒。一位居民反映，放在老家几十年完好无损
的金属摆件，拿到这边来两三年就生锈了。不止是这
位居民，很多家庭的不锈钢防盗网也生锈，三四年就
得换一次。很少见到蓝天白云，总是“黑云压顶”，很
压抑。

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后，污染企业得到搬
迁，棚户区改造让老百姓有了新家。如今的清水塘，
不见烟囱，了无异味，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原来大家都要捂着鼻子经过霞湾港，现在附近散
步、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看
到清水塘科技生态新城早日建成。

8 月 27 日，围绕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工作，“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进行第九场发
布。

清水塘地区总面积 15.15 平方公里，是
“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建设重点老工业基
地，曾经创造了100多项全国第一，最高峰时
企业达261家，占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为我市的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长期

“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我
市也因此戴上空气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从2014年3月被列为国家城区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试点开始，株洲市委、市政府以誓还
株洲人民一湾真正“清水塘”的责任担当，举
全市之力推动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
造。到 2018 年底，清水塘地区的 261 家企业
全部关停，成功退出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

他们“来得光荣，走得伟大”

近日，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了“清水塘三
年行动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三个基本一个同
步”，即：基础设施基本完成，生态修复与建设
基本完成，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服务
和生活配套同步到位。围绕上述目标任务，三
年计划统筹投资 200 亿元，确保实现“大见成
效”的目标，推动清水塘老工业区转型升级迈
上新台阶。

目前，市区两级注入20亿元资本金，组建
了市级平台公司清水塘投资集团负责搬迁改

造。确定了中交三航局、三航院、上海临港联
合体作为开发合作对象，启动了投资80亿元的
清水塘产业新城整体开发3P项目。完成了霞
湾港等9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推进了污染
土地修复及再开发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启动了
核心区2平方公里土壤修复工程。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了清湖路、清
霞路和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清水塘大桥、清
水塘大道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启动建设。

清水塘新城这样建

几十年前，老前辈们随着一声号令，从祖
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石峰区清水塘，今天为了环
境改善，大家又从繁华的都市随企业搬到偏远
的县城，甚至是乡镇，真可谓“来得光荣，走得
伟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关停搬迁过程
中，无论是指挥部还是企业的工作人员，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主
动亮身份、当先锋。

株洲阳光玻璃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当地
村委委员刘亚静在关停搬迁动员会现场表态：

“只要评估结果一出，就立马签字拆厂。”他是
这样说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更多的企业
负责人，当拿到关停或搬迁通知书时，尽管十
分不舍，甚至双手颤抖，但仍含泪表态：“为了
子孙后代，为了千秋伟业，再难再苦我们也拉
闸断电，关门停产。”

在搬迁关停过程中，工作人员始终坚持
“无情关停，有情操作”的原则。

对有意向搬迁的企业，加强与市内相关县
市区及市外当地政府协调联动，及时协调解决
企业搬迁中的矛盾和困难，努力当好“红娘”，
结好“亲家”，做好“辅导员”，实现更好发展。
目前，有意愿且符合国家政策的61家搬迁企业
都选定了新址，其中56家已建成投产。

坚持以人为本，出台“帮扶十条”政策，安
排专项资金 5000 万元，采取搬迁企业带走一
批、专场招聘安排一批、免费培训转型一批、引
导职工自主择业一批等“四个一批”的方式，已
成功安置3万名企业职工。投资100亿元启动
全省规模最大棚改项目——清水塘片区棚户
区改造，让约3万居民搬进了敞亮的新家。

56家搬迁企业已建成投产

我市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绿色升级改造
以来，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空气：2018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88天，市
区空气优良天数比 2013 年的 214 天增加了 74
天；居民群众对清水塘地区异味投诉量大幅减
少；清水塘工业区二氧化硫减排 23543.65 吨，
占全市 64.6%，氮氧化物减排 5390.14 吨，占全
市20.8%。

水质：湘江水质霞湾断面稳定达标，湘江

霞湾段水质由III类提升到II类；减少工业废水
排放量2567.4万吨，占全市27.5%，减排化学需
氧量 2078.25 吨，占全市比 46.2%，氨氮 468 吨，
占全市比76%。

重金属治理：清水塘工业区共减排砷
1068.77 公 斤 ，减 排 铅 2488.72 公 斤 ，减 排 镉
437.5公斤，减排汞113.62公斤，省政府已将清
水塘工业区退出湖南省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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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证明退费
与姜汉言论有因果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姜汉并没有煽
动性言论，造成驾校损失无证据支持。
关于 300 多名学员退费一事，系自身原
因退学，并就学费问题与驾校达成一
致，不能证明退费与姜汉言论有因果关
系，对赔偿诉求不予支持。

“员工发布言论不实，并造成恶劣
后果的，应当负法律责任，而情节较轻
的不应被重罚甚至辞退。”沈阳市一位
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郑虹说。

郑虹告诉记者，自己工作中遇到过
诸多“祸起微信群”的解雇案例。

比如，甲员工酒后在工作群里发几
句牢骚，被同事和客户看见，公司认为
损害了公司形象和声誉，属于严重违规
行为将其辞退；乙员工在公司同事微信
群里发布言论表达对人事主管不满，公
司以“降低人事主管社会评价”为由，索
赔精神损失费并将其辞退；丙员工在工
作群里发布不雅视频，被公司以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除劳动关系。
郑虹表示，微信群里的工作纠纷案

件在审理过程中，仅凭员工的发言，是
否就能造成严重后果？造成后果后，应
当被处罚还是直接辞退？员工私人言
论能否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证
据？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判断。

群里说实话
被索赔46万元

姜汉是大连一家驾校的教练，2014
年工作至今。为方便与学员联络，姜汉
建立了“老姜车友会”微信群，成员38人。

今年 3 月，一名学员称没时间继续
练车，不想学了，问是否可以退费。考
虑到该学员只练了两次车，姜汉认为应
当退费，便请示了驾校领导。

此前，因驾校体制改革，大约一周时
间学员都练不了车，有些学员也想退
费。姜汉便在车友会的微信群中发消
息：“没有练过车的，想退费的学员，驾校
有份协议不能签，上面写的‘个人原因’，
但这是驾校重组的原因，要全额退款。”

姜汉对记者解释，签了这份协议就
意味着学员承认是因个人原因申请退
款，这样就拿不到全部退款，因此自己
就想给学员提个醒。没想到，这一提醒
引发300多名学员要求退费。驾校遂状
告姜汉要求解除《经营合作合同》，赔偿
经济损失26万元和名誉损失20万元。

接到法院传票时，姜汉非常吃惊。
他认为，其他学员要求退费，学校应当
依照双方签订合同，本着诚实守信、公
平原则处理，与自己无关。驾校一方则
主张，姜汉既然是公司员工，就应当遵
守驾校规章制度，其在微信群发布的言
论有损企业经营形象，已造成不良后
果，他应当被辞退并赔偿驾校损失。

微信工作群里说几句实话

本以为是在微信工作群里说了几句实话，却被公司状告赔偿经济和名誉损失共计46万元。近日，姜汉拿到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知道自己胜诉后才长舒一口气。

微信是人们日常交流的社交平台，不少用人单位通过建立工作群，把微信运用于工作交流。然而，因在微信中公私混
淆而发生劳动争议的事件频发。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员工不把微信当作公开场合，发表负面言论；企业没有微信群管理办法，产生不良后果后处罚过重
等致使纠纷不断。

进工作群就要守“群规”

记者随机采访了28位企业员工，每个人都有1
个以上的工作群。他们均认为微信群是“私下”社
交工具，仅一定范围内的人知道，而非公开场合，

“私话”不应被企业当作“公言”看待。
然而，企业方大多不这样看。

“你当着全单位人的面乱发言，行为不当还
不让公司管吗？”辽宁某建筑公司人事部门工作
人员孟凤琴发出质疑。

根据2017年实施的《互联网群组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9 条，互联
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
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
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
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
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
间。孟凤琴认为，工作群就是企
业工作的一部分，进群就要守“群
规”，否则群主可处罚，处罚自然是
作为群主的企业方说了算。

“ 避 免 不 当 ，先 立 规
矩。”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金海表示，无论什么
平台，发布不实言论都要担
责。互联网是自由的，同时
也是有秩序的。互联网群组
成员若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
止的信息内容，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
谁负责”。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孟宇平认为，对于群主来
说，要对自己建的群负责，履行
好管理职责，全体成员在群里沟
通、交流时，都要遵守法律法规，
文明发言、理性表达，共同维护文
明的网络空间秩序。

对于微信群引发的劳动争议，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王磊认为，微信工作群具有对全
体群成员公开，并可以截屏公开传
播的特点，因此全部发言都应该被
看做是“公言”。本着谁建谁负责的
原则，企业有管理权，可以要求成员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对于发布不实
言论的成员可以追责。

有员工因不当“发牢骚”，被公司辞
退，并且法院认为公司不构成违法解除。

“各位，我要离开公司了，老板洗钱、骗
钱，工资大概只能发到4月，大家早做准备
吧。”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崇
伟在公司微信群里发了这条信息。老板得
知后，以其散布谣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将其解雇。经过一裁两审，法院终审判
决单位不构成违法解除，无须支付赔偿。

案件审理过程中，单位提交微信截屏
作为证据，崇伟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据
显示他在群里确实发表了不良言
论。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中“在公司
内、外做出严重损害国家或公司声誉
及利益的行为，属于重大过失”的条

款，法院认定他的做法属于损害公司声
誉的行为。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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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怎么看？

企业怎么看？

法官怎么说？

专家怎么说？

他遭公司索赔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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